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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之说法

海参养殖基地被征用，上访没要到的补偿款打官司要到了

绕绕开开法法走走““野野路路子子””让让事事情情更更僵僵
前几年市场好的时候，我投

资200多万元在老家承包了一片
地搞海参养殖，起初比较赚钱，
但是最后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
我以后的生活。

两三年前，我的海参养殖基
地被当地政府征用了，但是在征
地补偿款方面一直没谈拢，当时
我还是血气方刚，认为政府应该
给我这么多钱。后来闹得很厉
害，我曾经跑到北京去上访，也
去找过媒体寻求曝光，可是这些
事闹下来，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
越来越谈不拢，关系越来越僵。

直到前一段时间，在一次聚
会当中律师朋友告诉我说，这些

事情可以走法律程序，通过行政
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不论结果如
何，都是一种正规正当的方式，
通过法律的方式能让赢家赢得
理所当然，能让输家输得心服口
服，如果一味地通过“野路子”，
很多时候只能让事情更僵，更加
难以解决。

通过法律方式，外加和地方
政府的私下协商，我已经先期拿
回了部分补偿款，剩下的补偿款
正等待进一步协商决定金额多少，
回想这几年和政府“纠结”的日子，
真的非常后悔，如果早点选对了
路，能更早地拿回这笔钱。

作为一名证券行业的管理

人员，我也受过大学以上的学历
教育，更加明白要通过法律维护
自己权益的道理，但是当自己真
的遇到事情之后，就不自然地在
火冒三丈之后，通过各种野路子
想要找回自己的权益。

在实际生活中，我认识很多
通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
潮发家致富的小老板，他们很多
人都是腰缠万贯却没有任何的
法律意识，碰到自己利益受损的
时候，或者使用暴力，或者自己
忍气吞声。在我看来，与法律本
身的健全相比，如何普法和用法
显得更重要。

本报记者 姜宁 整理

想想到到法法律律代代价价，，就就不不会会轻轻易易动动手手
法律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很多矛盾自己就消化了

黄伦成（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分局
局长）

我是一名基层公安局局长。
1994年我通过自学法律考取了
律师证。当时的初衷很简单，能
为人解决问题。那个年代，很多
人对律师多以仰视的姿态面对，
法庭之上手握法则，为弱者争取
权利，老百姓把律师神化了，律
师的地位很高。

后来回到济宁，我一直从事
律师职业。慢慢地，我发现，律师
的角色很尴尬，没有养老保险，
没有社会保障，律师的价值也不

能完全体现，虽然当时的年收入
已经三四万，但是我毅然离开
了。

1996年底，一个很偶然的机
会我面试了济宁商校，很幸运地
成为了一名老师。课余时间，我
还从事兼职律师，做些社会实
践，为不少人争取到应有的合法
权益。我喜悦也忧患，当时的法
治环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
社会在慢慢转型。从人治到法
治，人们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过
程，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
力舒展一样，人也要在不假思索
的蒙昧里挣脱。

法治的理念和人治的理念
是完全不同的，从传统人治社
会走出来的老百姓法律意识不
高，法律思维方式上还欠缺很
多，有一些比法律更强烈的感
情控制了人，这就造成了法治
进程过程中的障碍。也就是说
法律和风土人情不相容，原来
我很羡慕法官，从事律师之后
才知道判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按照法律判了，但老百姓从传
统的观念上却难以接受。例如
亲戚之间借钱不打欠条，受害
人告上法庭，却因没有证据不
能判，受害人往往怨恨法官，

埋怨法律的不公。
值得欣慰的是，20年间人们

对法律有了清晰的认识，意识到
它是保护自己的工具。人们对法
律的认识有多深，它的价值才会
呈现多深。现在，不少闹纠纷的
人，会考虑法律代价，不会再轻
易动手，自我就消化了矛盾，这
是一种约束，也是社会的进步。
很多时候，老百姓把取证视为一
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意识到即便
以后打官司也不会苦于没有证
据。我期待，法治下的中国会有
更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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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
进，法治中国的梦想不再遥
远。当所有社会成员自觉守
法，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
观念不断增强，就会形成巨
大的法治力量。

在走向法治的路上，你
我都是参与者，在这个过程
中，你能做些什么？欢迎来稿
说出你的经历、看法和愿景。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

台投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

群,群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woxinwen

@126 .com
4 .下载壹点客户端,在情

报站发表看法。

推进法治中国

你能做些什么

刘先生
（某证券公司高级负责人）

法为民用

壹点APP

“普遍的道德是社会
的基础 ,普遍的良心是法
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
的认识有多深，它的价值
才会有多深。随着“法治
中国”的推进，相信有一
天，人们会将法律条文自
觉当作日常行为规范，遵
守法律不是出自对法律
威严的畏惧，而是每一个
人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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